附件1：
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艺术专业招生办法

一、报名

1、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条件者均可报考。

2、全省美术类专业统考时间为2011年12月10日，全省非美术类高职高专联考时间为2012年元月7—13日。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非美术类本科专业校际联考时间为2012年3月1—4日。

3、高校组织的艺术专业测试（以下简称“校考”）一般在元月至3月进行，由省教育考试院公布院校专业考试的报名和考试时间。

二、计划编制

4、各有关高校须按照教育部和湖北省规定的有关计划编制原则、要求、统一的信息标准及网上管理系统专用软件编制本校的在鄂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以下简称“招生来源计划”）。

5、教育部批准可自行划定艺术本科专业分数线和文化考试录取控制分数线的院校（以下简称“教育部批准院校”）以及教育部规定院校的艺术本科专业可不编制招生来源计划，其余高校的艺术本科专业及所有高校的艺术类高职（专科）专业均应编制招生来源计划。

6、录取期间计划调整须使用教育部网上管理系统。

三、招生简章

7、招生院校要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制定艺术类专业招生简章，其内容应包括学校办学类型、专业考试科目及要求、学校专业考试时间及地点、年度在鄂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学费标准等。招生院校应在2012年元月31日前向省招办、省教育考试院分别提供本校招生简章，并向社会公布。

四、统考、联考和校考

8、湖北省对美术类本科、高职（专科）专业组织全省统考，对非美术类高职（专科）专业进行全省统一联考，我省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招收音乐学、音乐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表演（影视表演方向）、表演（演艺主持方向）、摄影和舞蹈等本科专业组织校际联考。全省美术统考由省教育考试院负责组织协调并成立统考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制定工作实施细则，在考试前向社会公布。全省非美术类高职（专科）专业联考在省教育考试院指导、监督下，由全省高职院校组成联考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湖北艺术职业学院。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非美术类本科专业校际联考接受省教育考试院的指导和监督，组成联考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

9、全省美术类专业统考科目为：色彩（100分）、素描（100分）、速写（100分），总分300分。非美术类高职（专科）专业实行联考的专业有：声乐表演类专业、器乐表演（含钢琴演奏）类专业、舞蹈类专业、影视表演类专业、播音与艺术主持类专业、广播电视编导类专业和音像技术类专业，各类专业考试总分为200分。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的非美术类本科校际联考的专业有：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表演（影视表演方向）、表演（演艺主持方向）、音乐表演、音乐学、摄影、舞蹈，各类专业考试总分为300分。

10、安排在艺术本科（一）批次录取院校（教育部批准院校除外）的美术类本科专业，可以在我省相应本科层次统考合格生源范围内组织校考，确定本校专业合格考生；也可以不组织校考，专业成绩直接使用湖北省统考成绩。是否组织校考，由高校自行确定。

教育部批准院校的艺术本科、高职（专科）专业由高校单独组织专业测试并根据本校测试成绩确定合格生源，可以不考虑考生的统（联）考成绩；这些院校中没有组织校考的院校可直接使用湖北省统（联）考成绩。

安排在艺术本科（二）、艺术本科（三）批次录取院校（教育部批准院校除外）的美术类本科专业，学校不单独组织校考，录取时专业成绩使用湖北省美术类统考成绩。

11、省内外院校（教育部批准院校除外）招收湖北省组织了统（联）考的艺术高职（专科）专业，均不自行组织校考，录取时专业成绩使用全省统（联）考成绩。

12、对湖北省未组织统（联）考的非美术类本科专业和少数高职（专科）专业，由高校（独立学院和民办院校除外）自行组织校考；不自行组织校考的，由学校提出申请，认可一所其他学校同层次（指学历层次相同，即本科或者专科，下同）、同专业名称的合格生源，省招办同意后予以公布。

13、实行联考的省内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招收非美术类本科专业，录取时专业成绩直接使用校际联考成绩。其他独立学院和民办院校（教育部批准院校除外）本、专科专业均不能单独组织校考，由学校提出申请，可以认可校际联考合格成绩，或者认可一所其他学校同学历层次、同专业名称的合格生源，省招办同意后予以公布。
14、高校认可其他学校同层次、同专业名称合格生源的申请均须在2月底之前报省招办，经同意后高校向社会公布。省招办在公布招生计划时将认可学校与计划一并公布。高校不得未经省招办同意擅自指定公布，因高校擅自指定合格证使用情况产生不良后果的，由高校负责。

15、外省院校在湖北省设置考场进行校考，应接受省教育考试院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安排考点。高校应在12月份将本校专业考试科目、考试时间、考试要求和工作程序等函告省教育考试院，以便统一安排考场。在湖北省设置考场组织专业考试一般应在3月底前全部结束。未经省教育考试院认可而在我省自行组织的考试，我省将不承认其考试结果。

艺术专业考试按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有关考务规定执行，试题的命制、试卷的印刷和保管按照有关保密工作规定执行。

评卷工作做到公正、准确。考试过程重要环节要有视频及文字记录，考试结果要有成绩，考生专业考试试卷（或视频资料）须保留1年，以备查阅。

五、专业合格标准和合格证

16、我省统一划定美术类统考本科、高职（专科）专业合格控制分数线以及非美术类本科（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高职（专科）联考合格控制分数线，并分别于2012年元月和4月向社会公布。考生可在省教育考试院或联考办公室所在高校网站上查询统（联）考成绩，统（联）考成绩达到合格控制分数线即为统（联）考合格，不单独给考生发放统（联）考合格证。

17、在湖北省美术类统考基础上进行校考的高校，应在美术类统考合格生源中发放专业合格证。只有统考合格考生，才能参加高校组织的校考。

18、组织校考的高校，合格证书发放数量原则上不超过本校在鄂艺术专业招生计划数的4倍。

19、高校于2012年4月10日前将本校的专业合格考生信息通过WEB信息平台（具体办法另文通知）报送省招办，省招办信息报送系统于3月底开通。省招办于6月在湖北招生信息网公示各校合格考生名单，考生可以查询自己的合格信息。

六、填报志愿

20、取得学校专业合格证的考生可填报相应发证院校（专业）志愿。

21、统（联）考合格考生可填报直接使用统（联）考成绩录取的院校（专业）志愿。

22、报考艺术专业的考生，可以兼报其他批次院校的非艺术类专业。

 七、录取

23、艺术类专业录取批次为：艺术本科（一）、艺术本科（二）、艺术本科（三）和艺术高职（专科）。艺术本科（一）为独立设置艺术院校的艺术本科专业、重点院校的艺术本科专业和经省招委同意的一般本科院校的艺术本科专业；艺术本科（二）为一般本科院校的艺术本科专业；艺术本科（三）为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的艺术本科专业；高职（专科）批次为所有院校的高职（专科）艺术专业。艺术本科（一）安排在第一批本科录取前录取，艺术高职（专科）安排在第四批高职高专录取前录取。

24、按教育部有关要求、结合当年生源情况，全省统一划定艺术类各批次文化考试录取控制分数线。

25、教育部批准院校的本科和高职（专科）专业、省招委批准的省属高校自主招生的艺术专业，由高校自行划定文化考试录取控制分数线，在录取前报送省招办。

26、对使用统（联）考成绩的艺术类专业，录取时综合高考文化考试和统（联）考两部分成绩后按一定比例投档。

投档成绩：（文化成绩×40%+统考或联考成绩×60%）×2，投档比例在1:1.5以内。

27、艺术类专业录取分三种模式，考生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均合格时，高校可按文化成绩排序录取，或按专业成绩排序录取，或者按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各占一定比例折合后排序录取。各高校应将本校确定的艺术类专业录取模式写入本校招生章程，同时在4月10日之前报省招办备案。

八、纪律要求

28、对在艺术类专业统考、联考或校考中被认定为作弊、提供虚假身份证明材料取得资格的考生，取消其当年艺术类及高考报名和录取资格，并将考生违规事实记入其高考诚信电子档案;已被录取进入高校学习的，由相关高校取消其学籍。

29、对校考或联考组织过程中违反规定或因重大疏漏造成恶劣影响的招生院校，一经查实，将取消其组织专业考试的资格，并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

30、对在艺术类专业招生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招生院校，我省将不接受该校在鄂艺术专业招生计划。

